
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》投稿須知暨撰稿凡例 

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》為一份專門討論國際法與超國界法

相關問題的學術性刊物。本刊物為半年刊，歡迎來稿。來稿請遵照下列

規定撰寫。 

本半年刊每年六月與十二月出版兩期。來稿送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

學者，採取雙盲審查方式。 

本半年刊登載文章，依性質原則上包括：（1）特載；（2）法律學術

論文；（3）研究評述與外國立法介紹；（4）中華民國國際法或超國界法

之實踐；（5）書評與書摘等類別。 

壹、來稿一般注意事項 

一、來稿請用電腦打字，頁碼自首頁起按序編排，採電子郵件以附加檔

方式投稿本刊。 

二、已發表或已投遞他處之稿件，請勿再投寄本刊。 

三、來稿將以不具名方式送請相關學者審閱，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

作者身分之資訊。 

四、本刊收到來稿後，當儘速處理，無論採用與否均以專函告知。 

五、經決定採用之稿件，本刊有權潤飾文字及更改格式。若有其他方面

須修改，屆時再請作者依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理。 

六、來稿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凡例。 

貳、來稿「首頁」包括要項 

一、題目：中、英文並列。 

二、作者：中、英文並列。 

三、職稱：中、英文並列。 

四、服務單位：中、英文並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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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聯絡地址。 

六、聯絡電話。 

七、電子郵件地址。 

八、若有個人網頁，請加列個人網頁網址。 

九、如有謝詞，請置於首頁。 

參、來稿「第二頁」包括要項 

一、題目名稱（不含作者姓名）。 

二、摘要：論文摘要各以中、英文撰寫一份，每份以不超過 250 字為原

則。 

三、關鍵詞：3-5 個，中英文對照分別列出。 

肆、來稿「第三頁」包括要項 

一、題目名稱（不含作者姓名）。 

二、正文（自本頁起）。 

伍、正文格式 

一、中文標題以「壹、一、（一）1. (1) a. (a)」為序。 

二、英文標題以「I. A. 1. (1) a. (a)」為序。 

陸、註解格式 

所有引註均須詳註出處；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，則須另

予註明，不得逕錄引註之註解。無論在正文或註解中，凡書籍、雜誌、

報紙、法律案件之名稱均須加書名號，文章名加引號（「 」；如為西文

著作，則加 “ ” 標記）。撰寫之註解之格式，建議應採行哈佛統一註釋格

式版（The Bluebook: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）。所有註解均列於正

文之下，註解格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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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專書 

（一）中文書籍： 
作者名，書名，出版地，書局，二○××年，頁××。 

（二）西文書籍： 
AUTHOR’S NAME, BOOK’S NAME [Page(s)] (Place of 

Publication: Publisher, Year); or 

Author’s Name, Book’s Name, Place of Publication: Publisher, 

Year, pp. ×-×. 

二、論文 

（一）中文論文： 
作者名，篇名，雜誌名，第×卷第×期（二○××年×月），頁××。 

（二）西文論文： 
Author’s Name, Article’s Name, [Vol.] Journal’s Name [Page] 

(Year); or 

Author’s Name, “Article’s Name,” Journal’s Name, Vol. ×, No. × 

(Year), pp. ×-×.（如有必要須加註月份或日期） 

三、報紙 

（一）中文報紙： 
作者名，篇名，報紙名，二○××年×月×日，版×。（如為一般

性新聞報導，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）。 

（二）西文報紙： 
Author’s Name, Article’s Name, NEWSPAPER’S NAME, Date, at 

[Page]; or 

Author’s Name, “Article’s Name,” Newspaper’s Name, Date, p.×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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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律案件 
引用中文法律案件必須有判決之法院名稱（如：最高法院或行政法

院）及法院案號。如已刊登司法院公報、法務部公報或法令月刊等期刊

均應註明卷、期（年、月、日）及頁數。英文法律案件則照其在外國判

決報告中引用之形式，例如： 

British case: Reel v. Holder and another, [1981] 3 ALL ER 321. 

U.S. case: United States v. Pink, 315 U.S. 203 (1942). 

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: Nuclear Tests (Australia v. France), 

Judgment of 20 December 1974, I. C. J. Reports 1974, p. 253. 

五、其他 
第一次引註須註明出處之完整資料（如上）；第二次以後引註有兩種

格式：（1）作者名，書名（或篇名，或特別註明之簡稱），前引註○，頁

×.×；（2）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，則可更為簡略：作者名，前

引註○，頁× ×。（西文作品第二次引註原則與此同）。 

柒、圖版、插圖及表  

一、圖版寫法 

【範例】圖版 1 

Plate 1 

二、插圖寫法 

【範例】圖 1 

Figure 1 

三、表的寫法 

【範例】表 1 

Table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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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上圖版、插圖、表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，請一律採 1-1, 1-2, 

1-3……標明 

【範例】圖版 1-1、圖版 1-2 

Plate 1-1、Plate1-2 

圖 2-1、圖 2-2 

Figure 2-1、Figure 2-2 

表 3-1、表 3-2 

Table 3-1、Table 3-2 

捌、數字寫法 

一、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。 

【範例】該區共有男性 31,586 人，女性 30,816 人 

二、非統計數字，如年代、表述性數字，以中文表示。 

【範例】本研究發現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○年第二次大戰前夕 

玖、來稿請寄： 

電子郵件請寄：review@csil.org.tw。 


